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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突泥涌水工程造价探讨
□  曾志文

[摘  要] 在隧道施工过程中，隧道突泥涌水偶有发生，影响工程造价的准确性。以天成山隧道三次突泥涌水事件为例，根据

原合同、补充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规定，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对如何确定工程数量和单价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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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隧道施工过程中，隧道突泥涌水事故偶有发

生，影响工程造价的准确性。有些工程不可预见情况

发生时，如无法及时对工程量和价格核对、确认，会

影响定价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工程进度造成工程索赔，

也影响工程竣工结算。在整个工程建设期间，工程造价

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如在施工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工

程的变更以及设备、材料价格的波动问题[1]。本文以天

成山隧道三次突泥涌水事件为例，在控制业主投资和保

障施工单位的合理利益的同时，对隧道突泥涌水如何计

价进行探讨，希望为工程造价管理提供有效的建议。

2  工程概况
天成山隧道左线全长3372m，右线全长3390m，

为控制性工程，由A1、A2合同段共同承担施工任

务。A1合同段负责天成山隧道进口段施工，隧道左

线里程K20+433～K22+650（长2017m），右线里程

K20+640～K22+650（长2010m）。天成山隧道地质条件

异常复杂，实际开挖后揭露的地下水较发育、围岩较

差、变化频繁、变更率较高，尤其是2012年5月7日、

8日、13日右洞YK22+136施工时发生不可预见突涌流砂

和泥（以下简称“突泥”）地质灾害，三次累计突涌

16000m3，造成洞顶地表发生大面积塌陷。

              

3  隧道突泥涌水处置方案
根据设计单位的地质补勘成果和总体设计方案，

施工单位遵循“释能降压、排水为主”的原则，按照

“动态设计、动态施工”的方针开展突泥处置工作。

处置方案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第一次突泥发生后，由于尚不清楚突

泥来源的具体部位和隧道前方及周边地质情况，应先

采取稳住塌体和加固已开挖支护段，做好排水工作。

采用钢板围挡，自YK22+090开始往掌子面方向对突泥喷

混凝土封闭，插入钢花管对突泥体注浆加固，对已开

挖支护段周边围岩施做径向钢花管注浆加固，确保已

支护段结构安全，同时加强监控量测。在探明塌方情

况过程中，发生第二次和第三次突泥。待突泥来源查

明后，在陷坑周围设截水沟引排地表水，对坑底用素

混凝土进行回填封底，再填土至原地表，最后用混凝

土封闭表面，防止地表水流入陷坑。同时要求设计单

位尽快组织补充勘探，尽量探明塌腔地质、地下水发

育情况及未开挖段重新钻孔勘探，并组织专家研究进

一步处置方案。

第二阶段：一是在右洞YK22+090～YK22+136段塌

方体处采用超前大管棚进行加固注浆和泄压排水，

对YK22+055～YK22+090段突泥堆积体局部注浆和轻型

井点降水，掌子面注浆加固措施完成达到强度后，

对堆积体进行清淤工作。二是根据地质补勘报告和

左洞超前预报资料，结合右洞实际围岩情况，左洞

ZK22+024～ZK22+100段采用三台阶施工方案，采取中

管棚超前支护，对锁脚锚杆进行注浆钢花管加固，

ZK22+100～ZK22+160采用CRD法开挖，双层超前管棚支

护，视情况进行全断面帷幕注浆加固。三是继续加强

超前预报工作，确保施工安全。

4  突泥处置工程造价确定依据和原则
4.1  确定依据
（1）《A1标段路基施工工程合同文件》；

（2）《A1合同段天成山隧道突泥处置补充协

议》；

（3）A1合同段突泥处置方案设计图；

（4）A1合同段原施工设计图、招投标文件、补充技

术规范、相关会议纪要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等。

4.2  确定原则
鉴于此次突泥灾害属于承包人不可预见的突发自然

灾害，根据合同文件规定，承包双方按以下原则分担并

调整工程价款范围：

（1）工程本身的损害、因工程损害导致第三方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运至施工现场用于施工的材料和待

安装的设备的损害，由发包人承担；

（2）发包人、承包人人员伤亡由其所在单位负责，

并承担相应费用； 

（3）承包人施工机具设备的损坏及停工损失，由承

包人承担；

（4）停工期间，承包人应发包人要求留在施工现场

的必要的管理人员及保卫人员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5）工程所需清理、修复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6）因突泥原因造成工程不能按期完工，顺延合同

工期。

5  突泥处置工程造价确定
5.1  突泥处置工程造价方案
5.1.1  抢险工程费用

突泥灾害发生后，为避免人员伤亡，相关单位应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小组，迅速开展工作，确保

群众安全并将损失降到最低。施工单位根据应急预案及

时封闭地表陷坑及辅助抢险措施产生的费用为抢险工程

费用。

5.1.2  突泥处置费用

根据处置方案，突泥灾害发生后为安全通过突泥坍

塌体、突泥相关断层及影响区域而采取的各种施工及辅

助措施所产生的费用。

5.1.3  其他费用

混凝土运距增加、弃渣运距增加、通风照明电费增

加、施工现场增加必要的管理人员及保卫人员等费用。

5.2  工程数量确认
抢险工程及突泥处置工程数量确认，以专家确定

的处置方案和设计施工图纸结合监理工程师现场确认数

量，根据主合同和补充协议中约定监理确认的实际完成

且可以计量的数量。

5.3  单价确认
为了进一步明确合理的工程造价，业主组织监理单

位初步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突泥处置结算文件的基础上，

委托有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对结算文件进行审核。  

根据测算，仅突泥处置及断层处理时间或长达18

个月以上，与投标报价及原合同签订时依据的基础资

料严重不符。该段施工存在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

突泥处置周期长等诸多不利因素，多项工程细目作价的

边界条件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基于以上因素，抢险工程

及突泥处置工程可通过以下办法确定工程细目单价：

（1）原合同工程量清单有相应单价且施工工况没有

发生较大变化的工程细目，仍套用原合同单价，材料价

差调整按原合同规定的价差调整方式执行。

（2）突泥处置段超前支护（含小导管和管棚）、

注浆（含填充式注浆、周边帷幕注浆和全断面帷幕注

浆）、止浆墙、泄水孔、井点降水、突泥体和突泥处

置段开挖、初期支护及临时支护（喷射混凝土、钢花

管、锚杆、钢筋网、钢支撑）、洞身衬砌（混凝土、衬

砌钢筋）、仰拱、铺底混凝土及基层、防水与排水（防

水板、止水带、止水条、排水管）、超前地质探水探

孔、抢险工程等项目属施工工况发生较大变化项目。

（3）新增项目及单价变化项目的作价原则：一是新

增项目及原合同工程量清单有相应单价但施工工况发生

较大变化的工程细目的单价，根据现行预算定额、编制

办法及招标人编制清单预算价时采用的费率进行编制，

并按原建设工程合同规定的下浮系数进行降造。二是若

现行预算定额中没有项目或相同设备，按照原建设工程

合同规定的定额套用顺序进行确定。三是抢险工程涉及

的材料费（含增加运费等）按实际发生经发包人、监

理、承包人共同确定价格。突泥处置工程中碎石、砂等

地材价格按照工程实施时造价主管部门发布的工程所在

地的相应材料价格加到场运费计算；其他材料价格和机

械设备的油料、电费按照工程实施时造价主管部门发布

的工程所在地的相应材料价格；材料运费及无信息价的

材料由发包人、监理、承包人共同确定价格。

5.4  总价确定
突泥造价A1合同段突泥处置费用，通过采用合理的

运距，合理利用预算定额剔除虚高的材料单价，换以正

常的材料单价，预算定额的相关混凝土材料换以经批准

设计图纸要求且实际使用的片石混凝土材料等，使其更

进一步接近突泥处置工程造价的实际市场价格。

考虑按原合同规定及招标文件15.4.4条款规定，

A1合同段最高限价第100章至700章清单合计为305208858

元，中标合同价第100章至700章清单合计为275634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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